
·1332·

经营管理

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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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文化遗产概念广泛使用，考古发掘品需要找准在文化遗产体系内的定位。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品的分布现状

分析，可以看到考古发掘出土品在文物保护事业中弱势地位。在可移动文化遗产视野下，至少可以从健全保护机制、扭转政府保

护理念、拓宽保护资金投入渠道三方面强化考古发掘出土品的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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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可移动文化遗产是中华各民族经过劳动、时间积累而得

到的宝贵财富。它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

是民族传承延续的谱系，它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不断变

革，生活环境也发生着巨大改变，人们的民族文化观念逐渐淡

化，而可移动文化遗产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存在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原有的传承方式和环境不复存在，宝贵的遗产和优

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正在逐渐消失，甚至有一些遗产的消失速度

超过了保护的速度。因此，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如何对可移

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是当务之急。

一、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意义

可移动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民间活态文

化，它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成果。在过去的很长一段

时间里，我国为发展经济，忽视了对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

导致许多遗产逐渐失传和消亡。对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是我们民族在新时代所面临的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多次到各地

视察、调研，对“可移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了多次表扬。进

行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具有三个重要意义：首先，有助于

保护的实践开展。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研究理论的积累

促进我国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建立、法律法规的完善以

及保护观念的深化。其次，有助于提高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保

证优秀文化遗产薪火相传，延续民族精神，推动文化事业繁荣

发展。最后，有助于学科的综合发展。加强可移动文化遗产理

论研究，促进多学科综合研究，促进我国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

实践更加深入。

二、地方政府主导下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问题及原因

分析

（一）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不完善

1.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地方政府针对实地情况出台的

政策较少、不够完善，主要依据上级省政府的可移动文化遗

产保护条例和传承人管理办法来实施管理，没有相关独立的

法律法规。在保护的实际工作中，各部门利益产生冲突时，

为实现各自部门经济任务目标，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

保护与传承的目的难以达成一致，具体措施难以落到实处。

并且管理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同时还需负责大剧院演

出与美术馆展览等多事项，若出现协调危机，可移动文化遗

产不能得到保护和传承所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地方

政府要加强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出主导作用

的优势，创建协调有效的保护机制，划清职责，进行有效管

理。

2.缺乏专业的人才队伍。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涉及

面广、复杂且专业性强的工作，地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

经过专业性的培训，其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不足。地方政府的

可移动文化遗产处只是文化馆的挂牌机构，其工作都由文化馆

的工作人员来承担，每年招聘的工作人员大多为舞蹈、多媒体

等专业人员，馆内职工大多是与文化馆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

的人员，没有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不利于可移

动文化遗产资源的挖掘与整理，也不利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

和研究的管理。

（二）政府保护理念存在偏差

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经济水平，经济建设始终是地

方政府一直以来的工作中心，在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

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主观上重视经济利益而轻项目保护，尤

其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政府更加偏重于经济效益，往

往忽略文化职能、人民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的项目给予更多

关心，而没有市场效益的项目无人问津。因此，政策、资源的

倾斜影响了其他可移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不利于地方整体性

保护工作的开展。

（三）保护资金投入渠道单一

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一项漫长且艰巨的任

务，需要依靠大量、长久的经费支持，地方可移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经费来源为全额财政拨款，可移动文化遗产的调

查、整理、申报、研究，传承人的培训费用以及可移动文化

遗产中心工作人员的工资等都需要资金，如果仅仅依靠有限

的政府财政投入，这对政府来说是具有很大压力的，往往不

能完全满足实际需要，保护工作必然是举步维艰。相对于国

内外的先进经验，基金会、环保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带来的社

会资金在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占很大比重，而目前我

们的地方政府在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还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可以号召社

会各界，扩大资金来源渠道，鼓励民间资金参与投入，为保

护工作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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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一）健全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

1.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明确各部门职责。在地方政府的可

移动文化遗产保护中，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政府应承担的

各种责任，为落实各种保护措施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其能够正

常、有序地进行。“文化保护，立法先行”，是世界上许多国

家在保护可移动文化遗产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此，各地政府应

当积极学习成功的立法经验，并不断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和

部门的职责。第一，要提高法律法规的科学性与持久性，在制

定相关法律法规之前需要进行充分的实践调查和科学分析。地

方政府部门是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人员，可以派工作人员去收

集与了解当前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整理所收集到的信息

后给制定法规的部门反馈结果和意见，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

综合全面的法规制度，切实推进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

二，除了要有纲领性、整体性的大条款，还要规范各部门的工

作任务，所有有关部门各自要切实履行职责，默契配合，形成

合力。还要细化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细

则，在确定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目标后，确定重点保护

内容与范围，根据可移动文化遗产所属类别制定分类保护的措

施与标准，提高实施可操作性。

2.健全专业保护机构，加快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可移动文

化遗产项目保护涉及专业领域很广，需要专业的机构来承担，

地方政府要设立独立的保护中心，并提供专业人员和专项资

金，对其进行系统的管理，以提高其工作效率。要重视培养民

间文化遗产的专家，促进其学术研究，主要是对文献的搜集和

整理、深入挖掘可移动文化遗产资源，做好相关知识的普及。

同时，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离不开专业管理人员的参与，可

移动文化遗产文化要想得到有效健康的传承，必须要加快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政府可以通过网络授课或聘请专家和优秀的可

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对专业保

护的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并实行定期培训和考核。也可以扶

持投身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志愿者队伍，成立专门的

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帮助他们参与到有序的可移

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中。

（二）扭转政府保护理念

在进行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地方政府要树立正确

的保护理念。首先，地方政府必须加强对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重要性的了解与认知，明确自身的责任意识，担负起保

护职责。单纯追求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短期经济效益的

行为而忽视人文价值是不当的，地方政府要善于发挥领导核心

作用，全面认识保护工作的迫切性和紧要性，充分调动勇于担

当的精神，知难而上，坚持保护的整体性原则，使可移动文化

遗产资源得到支持与保护，增强可移动文化遗产文化在城市的

创造力、影响力与凝聚力。其次，要完善政府问责制度。在可

移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过程中，在资源的使用上缺乏反馈机制

和监督机制，造成地方政府偏向保护利于经济发展的项目，造

成保护情况差距大。虽然政府是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

量，但也更需要社会团体、公众和专业人士等的监督，完善问

责制度，核实与检查保护工作的具体情况，将结果公开化、透

明化。

（三）拓宽保护资金投入渠道

可移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属于公共文化，地方政府的财

力支持不仅是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来源，还是实现公共

文化服务的重要保障。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

的投入，在可移动文化遗产法中指出，各地方政府要将可移动

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地区发展规划方案之中，并在其财政预算中

明确其开支。但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

以完成的，仅凭借地方政府的拨款与补贴是不够的，需要社会

各界的广泛支持，个人、企业、团体的力量不可忽视。因此，

地方政府必须要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建立起多样化的资金筹

集机制，鼓励全民参与，号召他们进行资金捐赠，调动企业、

民间组织等各界的积极主动性，为保护工作提供充分的物质保

证。同时，对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或组织

也要给予奖励，保证资金的长期性。在这一方面，英国政府鼓

励民间参与、发挥市场作用，利用民间团体、博物馆、科学的

市场运作，既保护了本国的可移动文化遗产特色，又发展了经

济，对我们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结束语：

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作用研究，在

对相关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不完善、政府保护理念存在偏

差、资金投入渠道单一等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当前应该从

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扭转政府保护理念、拓宽资

金投入渠道三个方面来解决当前政府主导下可移动文化遗产保

护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贺云翱.文化遗产学初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03)

[2]王云霞.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分类探析[J].理论月

刊.2010(11)

[3]张丽晶.浅谈考古品库房管理的科学性[J].北方文

物.2012(03)

[4]庞小霞.考古科研院所档案管理工作探索[J].中国文物

科学研究.2013(03)

[5]付文军，王元林.中国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可行性

分析[J].东南文化.2015(03)

[6]刘毅.“文物”的变迁[J].东南文化.2016(01)

[7]王超.从《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到《关于进

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国文物工作指导思想的变

革[J].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6(02)


